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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CGU-PIMS-I-02-001
文件等級：一般使用內部使用限制使用密級

本資料為長庚大學專有之財產，非經書面許可，不准透露或使用本資料，亦不准複印，複製或轉變成任何其他形式使用。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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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517267992]
目的
為建立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個人資料保護作業之管理文件訂定、修正、廢止、發行、保存及銷毀程序，以確保文件之適時更新，特訂定本程序。

2 [bookmark: _Toc517267993]依據
2.1 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
2.2 本校個人資料管理政策。

3 [bookmark: _Toc517267994]範圍
本校個人資料管理系統（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以下稱PIMS）制度內相關文件之管理事宜均適用之。

4 [bookmark: _Toc517267995]名詞定義
4.1  PIMS管理制度文件架構
4.1.1 一階文件
4.1.1.1 泛指管理政策。
4.1.1.2 說明組織之PIMS管理制度最高指導原則，指引組織內之管理制度活動。
4.1.2 二階文件
4.1.2.1 泛指管理程序。
4.1.2.2 為組織內各單位為達成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最高指導原則之目標要求，施行某項活動所規定之程序。
4.1.2.3 二階文件通常依據PIMS管理制度最高指導原則所界定之管理制度要素運作原則，進一步規範某次活動之目的與範圍，應做什麼？應由何人做？及如何做？以及如何對其控制與紀錄等。其目的在使相關人員明確地知道在管理制度最高原則中所描述之管理制度最高原則與目標應如何達成。
4.1.3 三階文件
4.1.3.1 泛指作業規範、維護計畫、處理方法、適用性聲明書等。
4.1.3.2 用於直接指導人員按技術規範要求完成管理制度活動之文件，詳細指示作業人員如何執行完成一件工作之方法與步驟。
4.1.4 四階文件
4.1.4.1 泛指表單、紀錄、清冊、稽核計畫、報告等。
4.1.4.2 屬於支援性之文件，係用於登記現場作業狀況之基本資料，依不同情況與內容，有各種不同之形式，包括表單、紀錄等，各種需要予以管制之紀錄。其目的在於表示作業已依照規定要求來發展和執行，並且證明管理制度已有效執行。

5 [bookmark: _Toc517267996]權責
5.1 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
5.1.1 審核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
5.1.2 審核程序、作業規範、維護計畫、處理方法及其表單/附件之訂定、修正及廢止。
5.2 個人資料保護執行小組
5.2.1 負責PIMS管理制度文件及所屬表單/附件之訂定、修正、廢止作業。
5.2.2 負責PIMS管理制度文件及所屬表單之編碼、版本控制、通知與發行。
5.2.3 單位個資作業經辦負責執行個人資料查詢、調閱或使用申請程序。
5.2.4 單位個資作業經辦依個人資料銷毀需求，填寫並保管「個人資料紀錄銷毀申請單」。
5.2.5 單位個資作業窗口監督個人資料紀錄銷毀作業。

6 [bookmark: _Toc517267997]作業說明
6.1 PIMS管理制度文件等級
PIMS管理制度文件等級分為四級，各等級之評估標準說明如下：
6.1.1 一般使用：無特殊之機密性要求，可對外公開之資訊。
6.1.2 內部使用：僅供組織內部人員或被授權之單位及人員使用。
6.1.3 限制使用：僅供組織內部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及其主管，或被授權之單位及人員使用。
6.1.4 密級：為組織、主管機關或法律所規範之機密資訊。
6.1.5 本校各單位之個人資料檔案均視為內部使用 (含)以上文件。
6.2 文件編碼規則
6.2.1 第一階至第四階文件之編碼，依以下規則編號，文件編碼不得有重覆之情形。
6.2.2 文件、紀錄編號方式
6.2.2.1 第1~3碼：長庚大學代碼-CGU。
6.2.2.2 第4~7碼：個人資料文件代碼（PIMS）。
6.2.2.3 第8碼：資訊資產標示（G -一般使用，I -內部使用，L -限制使用，C -密級）。
6.2.2.4 第9~10碼：文件階層代碼（一階：01，二階：02，三階：03，四階：04）。
6.2.2.5 每一階層之文件編號均由01開始，例：
「個人資料管理政策」CGU-PIMS-I-01-001；
「個人資料管理組織程序」CGU-PIMS-I-02-002。
6.2.2.6 第11碼之後：文件流水號。（編號方式例：文件管理程序CGU-PIMS-I-02-001）。
6.2.3 版本編號
PIMS管理制度文件應以第一版發行，版本編號原則以小數點下一位為準，並採連續編號 (順序如：1、2、……)。
6.3 文件格式標準
6.3.1 封面頁：載明文件名稱、文件編號、版本、發行日期。
6.3.2 修訂歷史紀錄欄：包含版本、修訂頁次、修訂者、修訂內容摘要、修訂日期。
6.3.3 內文：原則採用七段式段落，但得視實際情況調整，於段落下之內容採連續編號之。段落分述如下表：
	段落
	名稱
	說明

	1
	目的
	說明該文件訂定之目的。

	2
	依據
	詳列有關之文件或其他標準。

	3
	範圍
	說明該文件涵蓋及適用之範圍。

	4
	名詞定義
	名詞解釋

	5
	權責
	說明相關單位及人員之權責。

	6
	作業說明
	列出所需之步驟及控管項目。

	7
	相關表單及文件
	詳列輸出之附件及使用之表單，並予以編碼。


6.4 文件訂定、異動、廢止及發行管理
6.4.1 PIMS管理制度1~4階文件之訂定、修正與廢止，應由執行組負責擬訂草案，並依據本程序辦理。
6.4.2 PIMS管理制度文件若涉及適法性者，經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核准後，由執行組辦理公布事宜。
6.4.3 執行組對管理制度文件之新增、異動、廢止應保留相關紀錄。
6.4.4 各階文件如有新增、異動、廢止，版本更新或內容更新由執行組填寫「PIMS管理制度文件訂定、修正、廢止申請單」或以公文方式辧理，經核准後，進行發行。
6.4.5 公布之各階文件及電子檔，應由執行組保管。
6.4.6  執行組應將各階文件狀態填入「個人資料管理文件列表」。
6.4.7 文件異動發行後，各單位應使用最新版本PIMS文件。
6.5 文件存取管制
6.5.1 本校PIMS管理制度相關文件應依序分類歸檔，對於非一般使用等級資料及文件，應進行控管以避免資料外洩。
6.5.2 內部使用(含)以上文件
6.5.2.1 當事人存取調閱本校內部使用(含)以上文件/紀錄需填寫「個人資料查詢、調閱或使用申請單」說明文件調閱申請需求，並核對身分後，由權責單位主管進行核准後始能調閱使用。
6.5.2.2 除業務權責人員、權責單位主管以外，其他人員有存取調閱需求，應填寫「個人資料查詢、調閱或使用申請單」，由權責單位主管進行核准後始能調閱使用。
6.5.2.3 本校內部使用(含)以上文件，非經本校業務權責單位主管同意，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複製；文件之持有者應盡妥善保管之責，文件不得受到毀損或任意出示予非相關人員。
6.5.2.4 外部單位如需複製內部使用(含)以上文件，需填寫「個人資料查詢、調閱或使用申請單」，詳細說明需求原因及影印份數，經本校業務權責單位主管核准後，方得複製。
6.6 記錄管理
6.6.1 紀錄保存
6.6.1.1 紀錄保存期限至少3年，如有法令要求或其他規範有不同保存期限需求者，應依其規定辦理。保存期限應註明於表單明顯處，確保符合法規所規定之保存期限。
6.6.1.2 紀錄應由單位個人資料窗口負責保管，防止各項作業紀錄未經授權存取、遺失、毀壞或竄改。
6.6.2 紀錄編號
紀錄編號共14碼，流水號編號方式採以年份、月份編碼、單位代碼，例：97年7月第一次填寫的表單，其表單流水號為97-07-0400-001，以此類推。
6.6.3 個人資料紀錄銷毀
6.6.3.1 紀錄若超過保存期限，不予保留而須進行銷毀時，應由單位個人資料經辦填寫「個人資料紀錄銷毀申請單」，經單位一級主管(或系所主管)核准後，以碎紙機絞碎、刪除等無法回復之安全方式處理。
6.6.3.2 若委外執行銷毀，應依總務處或本校資料銷毀作業處理，單位個人資料窗口應監視單位委託總務處銷毀作業流程，留存相關紀錄並附於「個人資料紀錄銷毀申請單」以供備查。
6.6.3.3 「個人資料紀錄銷毀申請單」統一由單位個人資料窗口保管。
7 [bookmark: _Toc517267998]相關表單及文件
7.1 CGU-PIMS-I-04-001 PIMS管理制度文件訂定、修正、廢止申請單。
7.2 CGU-PIMS-I-04-002個人資料查詢、調閱或使用申請單。
7.3 CGU-PIMS-I-04-003個人資料紀錄銷毀申請單。
7.4 CGU-PIMS-G-04-004個人資料管理文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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